
 
議事規則委員會  

 
在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間研究的事項一覽表  

 
項目  事項  相關規則  進展/備註  

1 將立法會會議上

鳴響點名表決鐘

及委員會會議上

鳴響表決鐘的臨

時安排予以正式

落實  

《議事規則》  
第 47(1)(c)、

47(2)(c)及
49(8)條  

 
《內務守則》  
第 24(i)及

24(j)條  

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對《議事

規則》及《內務守則》作出下

述修訂，藉以將立法會會議上

鳴響點名表決鐘及委員會會議

上鳴響表決鐘的臨時安排予以

正式落實：  
 
《議事規則》  
 
(i) 將《議事規則》第 47(1)(c)

及 47(2)(c)條中的 "3 分鐘 "
改為 "5 分鐘 "；及  

 
(ii) 將《議事規則》第 49(8)條

中的 "6 分鐘 "改為 "10 分
鐘 "。  

 
《內務守則》  
 
(i) 將《內務守則》第 24(i)條

中的 "兩分鐘 "改為 "5 分
鐘 "；及  

 
(ii) 將《內務守則》第 24(j)條

中的 "4 分鐘 "改為 "10 分
鐘 "。  

 
內務委員會在 2017年 1月 20日
的 會 議上 通過按 上 述建 議對

《內務守則》作出的修訂。立

法會在 2017 年 2 月 8 日的會議
上亦通過決議案，藉修訂《議

事規則》將相關臨時安排予以

正 式 落實 。財務 委 員會 在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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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事項  相關規則  進展/備註  

2017年 3月 25日的會議上批准
相關建議，將在財務委員會及

其轄下小組委員會會議上鳴響

點名表決鐘的臨時安排予以正

式落實。  
 

2 在立法會會議上

提出及答覆口頭

質詢的安排  

《議事規則》  
第 8(b)、10、
14、18、19 及

22 至 27 條  
 

《內務守則》  
第 4 至 12 條  

 

議事規則委員會認為，將要求

提出口頭質詢的預告期縮短的

建議，可為議員提供最大的彈

性，以提出緊貼時事的質詢。

提出更聚焦的質詢和作出更聚

焦的答覆這項建議，則可讓議

員有更多機會提出補充質詢。

至於讓行政長官能更頻密出席

立 法 會會 議以答 覆 質詢 的建

議，其目的是改善議員監察政

府工作方面的效率。  
 
經檢討議員提出口頭質詢的現

行安排後，議事規則委員會在

2017 年 6 月 30 日隨立法會
CROP 45/16-17 號文件向全體
議員發出諮詢通告。  
 
議事規則委員會會在下年度立

法會會期研究進行上述諮詢所

得的結果。  
 

3 處理拉布的程序  《議事規則》  
第 57(4)(d) 
及 17 條  

 

處理拉布的程序  
 
議事規則委員會在 2017 年 3 月
29 日向全體議員發出諮詢通
告。截至諮詢期結束時，除立

法會主席外，共有 61 名議員回
應了有關問卷，6 名議員並無作
出 回 應。 議事規 則 委員 會察

悉，絕大多數議員都不支持諮

詢所提出的 3 項建議。議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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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事項  相關規則  進展/備註  

則委員會認為，秘書處應再進

行研究，供議事規則委員會在

適當時候考慮，以期透過將近

期所得經驗和在立法會及委員

會發展出來的新行事方式歸納

編纂，處理有關問題。  
 
與在立法會會議上要求點算法

定人數有關的事宜  
 
為進一步澄清《基本法》第七

十 五 條對 會議法 定 人數 的規

定，以期找出可行方案處理不

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的情況，

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應向一名

本地資深大律師尋求另一法律

意見。該名大律師於 2017 年
5 月向立法會主席提交其法律
意見。議事規則委員會察悉大

律師的意見，並同意將意見記

錄在案，以供日後參考。  
 

4 立法會及委員會

會議中的秩序  
 

《議事規則》  
第 45(2)條  

議事規則委員會曾評估在立法

會及委員會會議中維持秩序的

現行措施是否足夠。議事規則

委員會察悉，由於議員的意見

各走極端，立法會要修訂《議

事規則》將會非常困難，因為

議員可就行為不檢訂立處分方

面達致共識的機會實在微乎其

微。  
 
經研究其他立法機關的經驗和

評估在立法會及委員會中維持

秩序的現行措施是否足夠後，

議事規則委員會認為，前立法

會議員葉國謙在第五屆立法會

提出的建議可作為開展進一步



 -  4  -  

項目  事項  相關規則  進展/備註  

討論的起點。議事規則委員會

又認為，可先制訂一個臚列不

同方案 (包括暫停議員職務或禁
止議員出席會議及訂立向議員

施加某種形式的財政處分等 )的
諮詢框架，供議事規則委員會

作進一步考慮，然後再徵詢全

體議員對該等方案的意見。  
 

5 立法會主席的選

舉  
《議事規則》  
第 4 條及  
附表 1 

 

議事規則委員會察悉，有議員

關注到是否有需要進行事先核

實和查證，以確定參選立法會

主席一職的候選人的資格是否

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第

二款所訂的規定。  
 
議事規則委員會總結認為，應

進行諮詢以就下述事宜向全體

議員徵詢意見：應否規定參選

立法會主席一職的議員須在提

名程序中作出一項法定聲明，

以確認他們符合《基本法》第

七十一條第二款有關國籍及居

港年期訂明的規定，抑或由候

選人按照現行自覺信守制度作

出一項書面聲明便已足夠。  
 

6 因應創新及科技

局的設立而重整

相關事務委員會

的職權範圍  
 

《議事規則》  
第 77(2)條  

議事規則委員會察悉，第五屆

政府在 2017 年開展任期後，政
府架構可能會有所改變。議事

規則委員會認為，在就任何新

建議諮詢全體議員前，暫時不

適宜改變各相關事務委員會的

職權範圍。  
 

7 對《議事規則》

及《內務守則》

作出的輕微修訂  

《議事規則》  
第 6(5A)(a)、
30(1)、46(1)、

議事規則委員會就下述事項對

《議事規則》及《內務守則》

的條文提出若干輕微修訂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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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事項  相關規則  進展/備註  

47(2)、49B(1)
及 (1A)、

89(1)、90(1)
及 93(c)條  

 
《內務守則》

第 26(a)條  
 

《事務委員會主席手冊》提出

相應修訂：  
 
(a) 對《基本法》的提述；  
 
(b) 對 《 議 事 規 則 》 第

6(5A)(a)、 89(1)及 90(1)條
作行文上的修訂；及  

 
(c) 《內務守則》規定最多可予

運作的研究政策事宜小組

委員會的數目。  
 
該 等 修 訂 在 內 務 委 員 會 於

2016 年 12 月 16 日舉行的會議
上獲得支持，並於 2017 年 1 月
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支
持。  
 

 
 


